防城港市重点工业企业个人突出贡献
奖励政策措施

为全面助力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深入推进我市工业跨越发展，激励重点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优秀管理人员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奖励对象
适用于依法在防城港市注册的制造业企业和电力生产企业的在职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企业年产值须达到10亿元。在奖励总额内具体奖励人员名单和金额由企业自行确定。
二、奖励标准
（一）对上一年度下半年以来新上规且本年度产值达到20亿元（含20亿元）的重点企业，给予每家企业的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总额50万元（税后）。
（二）对当年度产值10亿元（含10亿元）至30亿元的企业进行奖励，给予每家企业的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总额30万元（税后）。2022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实现正增长，2023年申报奖励和2024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同比增长20%。
（三）对当年度产值30亿元（含30亿元）至100亿元的企业进行奖励，给予每家企业的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总额50万元（税后）。2022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实现正增长，2023年申报奖励和2024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同比增长20%。
（四）对当年度产值100亿元以上（含100亿元）的企业进行奖励，给予每家企业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一次性奖励总额100万元（税后）。2022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实现正增长，2023年申报奖励和2024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同比增长10%。
（五）对当年产值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重点企业加大奖励，其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按第（二）、（三）、（四）条对应规模奖励标准的1.5倍给予奖励。2022年申报奖励、2023年申报奖励和2024年申报奖励的企业须同比增长50%以上。
（六）第（一）、（二）、（三）、（四）、（五）条不重复奖励。三、申报程序
由企业根据自身所达到的条件提出申请及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请。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会同市财政局及其他市直部门组成审核小组，负责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所提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将奖励方案联合上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市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拨付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拨给企业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
四、其他
（一）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每年对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集中通报表扬。
（二）奖励的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所在企业应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当年无重大安全生产、环保和质量事故等行为。企业管理层主要人员和高层次人才当年无涉及违法犯罪行为、无重大失言失德行为。
（三）申报周期为每年一次。奖励为一次性税后奖励，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局统筹安排。
（四）本奖励办法与我市出台的《防城港市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奖励暂行办法》（办发〔2021〕15号）可重复享受。
[bookmark: _GoBack]（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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